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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9,737.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出具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该议案。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9,737.0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19年10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14,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1年1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4,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4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4,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4年4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首次公开

发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剩余超募资金计人民币6,993.64万元(为2023

年末金额，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利息收入后的剩余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

2024年度实际使用剩余超募资金7,026.27万元(含2024年度产生利息32.62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